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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审议意见
京兴常审字〔2025〕12 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大兴区 2025 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的

报告》的审议意见

2025 年 11 月 28 日，大兴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十九

次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财政局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所作的

《大兴区 2025 年区级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一、2025 年区级预算调整总体情况

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总支出由 321.7 亿元，调整为

352.2 亿元，增加 30.5 亿元。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总

支出由 511.4 亿元，调整为 562.2 亿元，增加 50.8 亿元。区级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总支出由 1.2 亿元，调整为 1.4 亿元，

增加 0.2 亿元。调整后，预算收支保持平衡。

二、相关建议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预算管理工作，保障 2025 年区级预算顺

利实现，会议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财源培植与收入征管，夯实财政运行基础。深入



- 2 -

落实财税相关优惠政策，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大招商引资和产

业扶持力度，培育壮大优质财源；积极争取上级转移支付和专项

补助，合理盘活存量资产与土地资源，壮大区级财力。依法加强

收入征管，加强重点税源动态监控，提升财政收入质量，确保完

成年度收入目标。

（二）优化支出结构与统筹衔接，提升资金配置效能。严格

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从严控制一般性、非急需非刚性支出，

集中财力保障重大战略部署、重点项目建设和民生实事落地。健

全跨部门资金整合机制，加大存量资金和闲置资产盘活力度；做

实做细项目库管理，严格执行“先有项目再安排预算”原则，提

升预算编制科学性和执行规范性。

（三）深化绩效管理改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将绩效理念

贯穿预算调整全流程，健全事前评估、事中监控、事后评价的闭

环管理机制，精准设置绩效目标，提升评价结果客观性。强化绩

效评价结果运用，将其与后续预算安排、项目审批挂钩，推动财

政资金向高效益领域集中。

区政府在收到审议意见书后 1 个月内，请将审议意见的研究

处理方案送交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办公室，6 个月内向区人大

常委会提交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区人大常委会财政经济办

公室对研究处理情况进行跟踪督办。

抄送：区人民政府

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8日印发


